附件2：
党员交纳党费情况摸底表
   党支部名称：　　　　　　　　　　　清查组成员         　             　　       单位：元
	姓  名
	应交党费
	实交党费
	四年合计欠交党费
	核算后
补交党费

	
	2011年度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四年合计应交党费
	
	
	

	
	基本工资
	津补贴等
	每月应交党费
	全年应交党费
	基本工资
	津补贴等
	每月应交党费
	全年应交党费
	基本工资
	津补贴等
	每月应交党费
	全年应交党费
	基本工资
	津补贴等
	每月应交党费
	全年应交党费
	
	11年实交党费
	12年实交党费
	13年实交党费
	14年实交党费
	
	

	
	
	
	
	
	
	
	
	
	
	
	
	
	
	
	
	
	
	
	
	
	
	
	

	
	
	
	
	
	
	
	
	
	
	
	
	
	
	
	
	
	
	
	
	
	
	
	

	
	
	
	
	
	
	
	
	
	
	
	
	
	
	
	
	
	
	
	
	
	
	
	

	
	
	
	
	
	
	
	
	
	
	
	
	
	
	
	
	
	
	
	
	
	
	
	

	
	
	
	
	
	
	
	
	
	
	
	
	
	
	
	
	
	
	
	
	
	
	
	

	
	
	
	
	
	
	
	
	
	
	
	
	
	
	
	
	
	
	
	
	
	
	
	

	
	
	
	
	
	
	
	
	
	
	
	
	
	
	
	
	
	
	
	
	
	
	
	

	
	
	
	
	
	
	
	
	
	
	
	
	
	
	
	
	
	
	
	
	
	
	
	


说明：党费缴纳标准：在职人员月工资（未扣除社保、公积金等之前的应发工资，含津补贴，税后）收入3000元以下（含3000元）的，按0.5％交纳；3000～5000元（含5000元）的，按1％交纳；5000～10000（含10000元）元的，按1.5％交纳；10000元以上的，按2％交纳。离退休干部、职工中的党员，每月以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总额或养老金总额为计算基数，5000元以下（含5000元）的按0．5%交纳党费，5000元以上的按1%交纳党费。国家工作人员月工资以所检年度元月份工资为标准，津补贴以所检年度上年度津补贴为标准，凡在县工资统发中心领工资的单位以县工资统发中心提供的工资表和津补贴为准。津补贴等是指基本工资以外的绩效工资、薪级工资、津补贴等其他收入。
